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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与民主：评陆台新儒家之争
——兼与刘悦笛先生商榷

□ 陈乔见

由“名”到“实”的分歧

2015 年初，上海网络媒体“澎湃新闻”刊出了“专

访台湾儒家李明辉”的上下两篇文章，上篇题为《台湾仍

是以儒家传统为主的社会》（澎湃新闻 2015 年 1 月 23 日），

下篇题为《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澎湃新闻 2015 年

1 月 24 日）。观李明辉先生所言，他主要批评对象是蒋庆

先生及其“政治儒学”，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招来

了许多“大陆新儒家”的激烈回应。诚如李明辉在后来的

回应中所言，这种激烈反应与记者所下的标题可能有关，

因为记者将他所说的“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的这种说

法”改为“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1]“访谈学术”加之标

题党做派在新媒体时代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姑且抛开

“访谈学术”这种并不纯粹的学术讨论形式，争论的双方

确实表现出了一些本质性的分歧，值得深入探讨和辨析。

“大陆新儒家”之名，据说来自其批评者方克立先生

的“册封”，其中提到甲申（2004）年在贵阳阳明精舍举

行儒学会讲的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四先生。[2] 十年

来，这一名称经常见诸媒体，一些同仁也十分乐意接受此

名号，并以此名号从事各种学术活动。然而，如果按照儒

家“正名”原则仔细考究起来，诚如李明辉所言，这一名

内容摘要 “港台新儒家”的继承者李明辉与“大陆新儒家”的中心人物蒋庆之间的争论，主要聚焦点在儒

学与民主这一百年老问题。李明辉认为，儒学与民主没有根本性矛盾，儒家也应该接纳民主。蒋庆试图以

其“王道政治”否定或超越民主政治，从而表现出原教旨儒学的特色。然而，蒋庆的“王道三重合法性”

和“三院制”的设想，却未必尽合原始儒家的义理，亦难适用于现代社会。实际上，儒家王道政治的核心

在于民本理念，民主政治是儒家民本理念的内在发展要求。应当承认儒家王道与西式民主各有其弊，中国

民主政治的实践，应该是儒学与民主相辅相成而非互相拆台。至于儒学的发展前途，无论是心性儒学、政

治儒学，还是情理儒学，抑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儒学，恐都难以独占鳌头。对儒学的复兴与发展应该秉持一

种健康的开放的心态。

关 键 词 王道 民主 民本 心性儒学 政治儒学 开放的儒学

作  者 陈乔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4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义观念研究”（14CZX021）、教育部基地重大研究项目“实践智慧：历史与

理论”（11JJD720004）

称并不妥当，因为他无法囊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

大陆新儒家。笔者以为，不止如此，它也无法囊括那些不

在或不愿自动归入所谓“大陆新儒家”阵营却具有深沉儒

家情怀和深厚儒学素养的当代大陆儒家学者①，以及那些

后来自愿划入所谓“大陆新儒家”的许多少壮派儒家学

者。因此，鉴于所谓“大陆新儒家”之名并不能涵盖在大

陆的新儒家之实，笔者建议可以效仿宋明理学之“洛

学”“关学”“闽学”而称“黔学”“京学”“沪学”等，然

今所谓“京学”“沪学”等，其内部分歧亦颇大。因此，

一方面，为了凸显个人儒学之特色和贡献；另一方面，也

为了避免儒家和“大陆新儒家”被个人见解所绑架，笔者

建议，直接冠以“某某”之“某某”儒学，如“蒋庆政治

儒学”。这样特殊化名称至少可以很清楚地向世人表明，

“某某之某某儒学”只是一家之言，不能代表儒学整体之

面向，亦不能代表其他儒者之见解，但又言简意赅地揭示

了其特色和贡献。

兹姑仍以蒋庆为中心的“大陆新儒家”之名，来探

讨陆台新儒家之争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大陆新儒家”之

名乃是为了与“港台新儒家”之名相区分，确实，“名”

的区分必然蕴含了“实”的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双

方千言万语，概括起来，主要聚焦点还是在儒家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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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关系这一百年老问题上。不过，致思方式却发生了根

本性倒转。

从“儒家配不上民主”到“民主配不上儒家”

近代中国的变革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文

化”的三次认知和实践。后两者其实之间亦有联系，因为

“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在于建立新制度。如所周知，“新文

化”运动后形成了中国近现代的三大思想阵营：自由主

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或曰两大思想阵

营：激进主义（包含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和保守主义。

诚如今之所谓“大陆新儒家”反复申言的那样，激进主义

和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用

“五四”话语来说就是“科学”与“民主”，不同之处在于：

左右激进主义都认为传统儒家思想不仅没有科学民主的因

子，而且严重妨碍了人们接受科学民主的思想，因此，必

须将之彻底批判或打倒，中国才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走

出中世纪的蒙昧；保守主义其实大都承认科学与民主之价

值，但有的保守主义（如梁漱溟）认为儒家的文化路向虽

未发展出科学与民主或没有这方面的因子，这也不妨碍儒

家自有其独到之价值，但却也承认中国需要接纳西方的科

学与民主；有的（如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等）则认为儒

家思想中具有科学民主的因子，儒家可以“开出”科学与

民主，或者说，儒家可以顺利接纳科学与民主。粗略提及

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脉络，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下发生

的“陆台新儒家之争”提供一条历史脉络和背景。

台湾学者李明辉基本上继承了牟宗三先生的思路，并

在某些方面对之进行了更加精致的论证。②此次李明辉对

蒋庆“政治儒学”的批评主要有两点：其一，蒋庆区分心

性儒学和政治儒学，认为港台新儒家偏重心性儒学，而大

陆新儒家的侧重点在政治儒学。李明辉则认为这两者在儒

家的传统里本来就无法划分，因此蒋庆的方法论是有问题

的。而且，他例举了台湾的张君劢、徐复观和牟宗三等新

儒家，他们都很关心政治，而且有相关研究著述。其二，

蒋庆所主张的政治儒学是乌托邦，公羊家的那套讲法都是

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实现过。而张君劢和牟

宗三等所讲的政治儒学（自由民主）已经在台湾落实到

“宪法”层面。认为蒋庆的主张是反对民主制，要回到君

主制。其三，李明辉认为儒家与自由主义没有根本矛盾。

西方社群主义虽然批评自由主义，但其实他们共享着一些

价值观，如人权和民主等。西方社群主义在反对传统的自

由主义中原子化个人的预设，与儒家有接近之处。因此，

儒家很容易接纳自由主义而舍弃其个人主义成分。李明辉

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儒家与民主没有根本的矛盾，民

主亦是当代中国应该追求和珍惜的价值。

2015 年 4 月 7 日，新浪网刊登“专访蒋庆”的文章，

题为《王道政治优胜于民主政治》。蒋庆的回应洋洋洒洒

数万言，对其所提倡的“政治儒学”从不同方面反复论说。

蒋庆说他所谓“政治儒学”有所专指，其经典依据是孔子

所作的《春秋》及《公羊传》，是体现了“制度优先”而

区别于“心性儒学”和“政治化儒学”的“纯正儒学传统”。

蒋庆不仅区分了“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而且，还

根据“讲政治”的不同方式对儒家做了一种新的判教：“从

历史与现实来看，儒学内部判教的标准不在于儒学讲不讲

政治，因为所有的儒学传统都讲政治，而在于以什么样的

方式与以什么样的义理讲政治。以内在心性的方式讲政

治，是心性儒学讲政治的方式；以外在架构的方式讲政

治，是政治儒学讲政治的方式。以源自西方的义理讲政

治，是在讲‘西方的政治’；以源自中国的义理讲政治，

是在讲‘中国的政治’。‘港台新儒家’以内在心性的方式

与西方的政治义理讲政治，属于前者；大陆儒家以外在架

构的方式与中国的传统义理讲政治，属于后者。”[3]

蒋庆认为，港台新儒家虽然也讲政治，但那是从心性

本体上讲政治，此讲法不能不“蔽于心而不知制”，其所

谓“不知制”，“是指不知基于传统儒家基本义理价值之

制，如不知基于传统儒家‘王道’义理价值之制，而非指

基于其他基本义理价值之制，如非指基于西方民主义理价

值之制”。基于这一判教，蒋庆认为港台新儒家“脱离传

统儒家的‘王道’义理价值”，“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民主的

义理价值”，因此，“‘港台新儒家’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发

展与政制建构上丧失了儒家的自性特质，其追求的政治是

‘西方的政治’而非‘中国的政治’，即是‘民主的政制’

而非‘儒家的政制’”[4]。

在蒋庆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他把儒家的“王道”政

治与“民主”政治对立起来，把“中国的政治”与“西方

的政治”对立起来。有趣的是，这种对立不同于以往左右

激进主义出于追求民主而欲打倒儒学的目的，相反，蒋庆

的对立是为了说明儒家传统的“王道”政治优胜于西方的

民主政治。前者就是为人所熟知的“打倒孔家店”，仿此，

我们可以把蒋庆的做法称为“打倒德先生”，或用他的话

说，破除“现代迷障”。从百年思想史发展脉络来看，这

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倒转：即从以往左右激进主义的

“儒家配不上民主”倒转为蒋庆等人的“民主配不上儒

家”。视科学、民主乃至人权、法治等源自近代西方尤其

是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这些基本价值为“现代迷障”，

必须消解其至高无上性，甚至直接给予否定，这确实是所

谓“大陆新儒家”之“新”之所在，这构成了他们与其他

大部分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的本质区别。如果说以往

的左右激进主义落入了“凡儒必反”的思维方式，那么某

些“大陆新儒家”则反其道而行之，落入了“凡西必反”

的窠臼，儒家与科学民主等“现代性”价值之攻防形势也

发生了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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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言，蒋庆批评心性儒学讲政治的方式“蔽于心

而不知制”，而所谓“不知制”即是“不知基于传统儒家

基本义理之制”、“不知基于传统儒家‘王道’义理价值之

制”。那么，蒋庆所设想的基于儒家传统基本义理的制度

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他提出的“三院制”。要理解其“三

院制”构想，还得先了解他对政治“合法性”的理解。蒋

庆在他文中说：“‘王道政治’的核心内涵是政治权力的

‘三重合法性’。公羊家言‘参通天地人为王’，又言‘王

道通三’，即是言政治权力必须同时具有‘天地人’三重

合法性才能合法，才具有政治统治的正当理由。‘天’的

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

文化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5]

根据“三重合法性”，蒋庆构想了“议会三院制”：“王

道政治在‘治道’的宪政制度安排上实行议会制，行政系

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实行三院制，每一院分

别代表一重合法性。三院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

体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庶民院’代

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

性。”[6]

必须肯定的是，蒋庆根据公羊家的只言片语而建构出

“三重合法性”和“议会三院制”，其构思宏伟巧妙，发前

贤所未发，相信很多读者乍一看都忍不住拍案叫绝。不

过，在此，笔者想考察的是：蒋庆的构想及其背后的政治

原则是否真的符合他一再强调的儒家基本义理或王道义理

价值？进而，即便某些原则符合儒家义理，现代社会是否

就必须接受它们？以及，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是否绝对圆

满自足，还是需要有所发展，接受新的思想以弥补其缺

陷？下文笔者就从蒋庆所说的“三重合法性”展开分析。

其一，就“天”、“天道”及天人关系而言。如所周知，

殷周之际的“天”已经逐渐去人格化，周初统治者已经认

识到“天命靡常”（《诗经 · 大雅 · 文王》）的道理，从而更

加强调人道方面的“德”的重要性。“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论语 · 公冶长》），盖孔子罕言天道，或

天道不易理解而不可轻易言之也。孟子言天，实归诸人，

如孟子与弟子讨论尧舜禅让，便明确把“天与之”诠释为

“人与之”，并征引《尚书 · 泰誓》之言“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给予佐证（《孟子 · 万章上》）。由是可知，

所谓天道所象征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归根结底仍是而且应

该是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孔子而外，老、庄言天，乃自然

之天（不过此“自然”乃今人所谓自然，非老庄所谓自

然），荀子承之，进一步将天祛魅化。学界普遍把自殷周

之际至战国诸子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思潮诠释为人文主义的

兴起。周秦诸子中唯墨家一反此种人文主义而认为天有人

格神、有意志，主宰人世间，墨子谓之“天志”，此外又

辅以“明鬼”。在此方面，墨家确实体现出下层平民的某

种良善愿望和素朴观念。蒋庆所极为重视之公羊学大家董

仲舒在对“天”的理解方面明显受墨家之影响而亦认为

“天”有意志。即便如此，董子仍是以天道论人道，《春秋

繁露 · 王道通三》云：“天，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

仁于天而仁也”，这是说人之仁性源自天；同篇又云：“天

常以爱利为意……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这是说统

治者应该效法天道，施行仁政。董子常以天道之“阳多阴

少”来论证统治者应该“德主刑辅”，喜怒得当，不得滥

杀无辜，这明显是对喜怒无常、好残暴虐之汉武帝的谏

言。总而言之，董子的天学虽披着神学之外衣，实则其目

的仍是指向人，也就是说天道所象征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

归根结底仍是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如果说董子将“天”返

魅化，这是囿于汉时人之一般的思维方式，或者是为限制

君权而不得已而为之；那么，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现代社

会，政治思想家再次搬出这套“神道设教”形式，乃至还

得依靠“天人感应”这套思维来限制君权，不仅不合时宜，

而且有些悲哀，在我看来，也不符合孔孟等原始儒家的人

文主义思想。

在蒋庆的“三院制”构想中，“通儒院”象征着超越

神圣的合法性，换言之，“通儒”代表着“天道”。问题是，

谁赋予“通儒”这种代表权？如果没有，那只能是“通儒”

自许。那么，孔、孟、荀、董，以及宋明诸老会自称代表

天道么？遍翻儒家典籍，我们恐怕很难找到这样的自许。

实际上，人而自许代表神，这是亚伯拉罕三教的传统，绝

非儒家的传统。儒家的传统是“法天”而非代表天，如孔

子云“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 · 泰伯》），

董子亦云“天高其位而下其施，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

（《春秋繁露 · 离合根》）。

其二，关于地道所象征的历史文化合法性。蒋庆的

天、地、人“三重合法性”本自董子“王道通三”说，然

考《春秋繁露 · 王道通三》，全篇论天道和王道，而鲜及

地道，盖在董子那里，言天道已含地道。不过，蒋庆因

“历史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而杜撰“地道”以象

征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以限制“当下人”刨祖坟或断子绝

孙的胡作非为，这确有特识和深远的考虑，值得充分肯

定。然而，在其“三院制”构想中，“国体院”代表着历

史文化合法性，而“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

员则由衍圣公指定的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历史上吾国历代

圣贤、君主、文化名人、国家忠烈后裔，一类是当前之大

学国史教授、国家退休高级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外交官

员、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

基督教界人士产生。议长和前一类议员的产生，其背后的

原则无非就是血缘世袭制，其背后的观念则是谚语所谓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然而，无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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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告诉我们，这种观念很成问题。而且，基于血缘的世袭

原则明显违背现代人所接受的平等原则，也与主流儒家基

于性善论的平等观念不类。孟子就曾引颜渊之语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 · 滕文公上》）

实际上，即便是主张人性恶的荀子，也充分肯定凡人皆有

“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因而“涂之人可以为禹”

（《荀子 · 性恶》）。笔者以为，儒家千般万般皆好，唯独某

些可能导向特权思想的观念和制度，应该给予批判。不难

发现，特权思想和观念依旧是当代中国官场和社会上的顽

疾，因此，更有必要彻底批判。蒋庆所设想的“通儒院”

和“国体院”的组成人员，即为典型的特权阶层，很难为

常人所接受，可想而知。

其三，关于人道所象征的人心民意合法性。蒋庆认

为西方民主是人心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而他对民主评

价并不高：“民主政治则是西方学者所谓的‘普通人政

治’，即儒家不含贬义的所谓‘小人政治’，故通过民主

政治不可能建立体现‘王道三重合法性’的宪政制度，

因为民主政治的主体是追求现世利欲的‘普通人’，而不

是追求普遍道义的‘士君子’。”[7] 然而，依笔者愚见，

普通人的利欲诉求正是儒家王道政治的核心所在。这里

涉及儒家的“义利”之辨。对儒家“义利”之辨最常见

的误解就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蒋庆此说亦有

此意。笔者曾对儒家“义利”之辨做过详细的考察和辨

析，认为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

“位”而非“德”的角度去理解，更符合孔子原意。清儒

刘宝楠《论语正义》就明确说：“此章盖为卿大夫之专利

者而发，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即主政的卿大夫，小

人即农工商等庶民。儒家政治理想一方面反对官府专利，

一方面则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明清之际儒者则以

“合私成公”这样一个命题表达了对普通庶民之利益的关

怀和诉求，如顾炎武说“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日

知录 · 言私其豵》），王夫之说“人人之独得即公也”，天

下万民尤其是普通人之合理利益的普遍实现，这才是儒

家王道政治。③儒家论王道莫如孟子，孟子论王道非常重

视制民恒产，故他反复申言五亩之宅、八口之家、黎民

不饥不寒、老者衣帛食肉、养生丧死无憾，乃王道之本。

总而言之，在笔者看来，人心民意合法性是儒家王道政

治的核心所在，而人心民意合法性主要就体现在普通人

之利益的普遍实现上，奈何蒋先生轻视之。

王道与民主：对峙还是结盟

如前所言，陆台新儒家之争的主要聚焦点在儒家与民

主之关系这一百年老问题。“新文化”运动以后形成的当

代新儒家（包括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以及“港台新

儒家”）主要在做调适的诠释工作。以蒋庆为代表的狭义

的“大陆新儒家”则似乎愈来愈表现为重新把儒家与民主

对立起来，不过其表述则有些模棱两可，有时直接把儒家

与民主对立起来，有时则比较温和，说要以儒家王道政治

改造并超越民主政治：这或许真实地反映了他内心对民主

的矛盾心情。

“超越”是个好听的说法，时下在各种场合常听闻儒

家同仁谈论“以儒家超越左右”、“以儒家超越自由民主”

云云，笔者亦曾偶言之。但是，仔细考究起来，则大部分

仅止于泛泛而谈，或人云亦云，表现出“为超越而超越”

的情感表达。蒋庆 20 年来不断完善的“王道政治”理论

明确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义理价值（三重合法性）和建制构

想（三院制），试图以此超越民主政治。就此而言，其构

想值得认真对待，至于其是否真的超越，则是另外一回

事。蒋庆的儒学经常被视为一种原教旨儒学，但如笔者所

析，这种“原教旨儒学”却未必完全符合孔孟等原始儒家

的精神，进而，即便有的符合，但也未必是儒家的本质观

念，也未必适用于现代社会。更为致命的是，蒋庆把“人

类最好的政治”誉加于他的“王道政治”，同时把有“缺

陷的”这一修饰词规定给民主政治，从而表现出某种经学

式或宗教式的独断。试问，儒家的王道政治就没有任何缺

陷么？无论是笔者所理解的王道政治还是蒋庆所界定的王

道政治，答案肯定是同样具有某些缺陷。笔者以为，儒家

王道政治最大缺陷在于传统儒家几乎总是囿于君主制来构

想政治，因此几乎走不出寄托于圣君贤相的致思框架。

然而，诚如法家批评儒家的那样，无论是尧舜那样的贤

君还是桀纣那样的暴君，都是千年一遇，没有普遍性和

必然性。

笔者基本赞同在儒家与自由民主之间做调适和互补的

工作而非把二者对立起来。抛开牟宗三那套思辨味较浓且

颇受人诟病的“良知坎陷说”不论，姑就更为通俗的港台

新儒家四先生共署的《五八宣言》来看，我觉得其中论述

儒家与民主之关系，大致无误。《宣言》讲了两点意思：

其一，中国古代虽未发展出民主制度，但民主是中国政治

发展之内在要求。《宣言》历数中国古代政治中限制君权

的思想和制度，如以民意代表天命、谏官制度、宰相制

度、御史制度、征辟制度、选举制度、科举制度等都可使

君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并可使上下通情、沟通中央与地

方，但这些制度本身，是否为君主所尊重，仍系于君主个

人之道德。因此，中国政治将来之发展必须取消君主制而

倾向于采取宪法民主制度。其二，中国古代虽未发展出民

主制度，但不能说中国文化中无民主思想之种子。《宣言》

尤其强调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

人格平等思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民本

思想，即为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至少亦为民主政治

思想之种子之所在。④

在此基础上，笔者想进一步论证民主政治为儒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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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发展之内在要求。如前所析，笔者以为人心民意合法

性（用传统术语讲就是“民本”）是儒家王道政治之核心。

民本固然不是民主，但是民主却是民本之内在要求。民主

的典型表达就是林肯所说的“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孙中山先生翻译为“民有、

民治、民享”。可以说，儒家的民本传统强调的是“民享”

（for the people），弱于“民有”(of the people) 而忽于“民

治”（by the people)。如果没有“民有”和“民治”作为

保障，那么“民享”就很容易落空，这是至为简易的道理。

质言之，在民主有助于实现儒家之民本理念的意义上，我

们可以说民主是民本思想发展之内在要求。近代中国的大

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在初步接触到民主思想和民主实践以

后，便欣然接受，这一现象也充分表明民主确为儒家政治

思想文化之发展的内在要求，两者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

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在经历了百年的调适性的诠释工作

后，“民主”本应成为儒家政治思想之重要构成部分，奈

何现在部分“大陆新儒家”反之，不能不说是件极其遗憾

的事。

蒋庆等“大陆新儒家”对民主是儒家政治思想发展之

方向的通常指责是：这是视西方民主为普世价值、矮化了

儒家、使儒家丧失了“自性”、落入了福山所谓的“历史

终结论”，等等。这乍一听似乎很有道理，但抽象地谈论

民主与儒家（而不是具体到儒家的某些观念）的关系，并

贴上一些大的标签和口号，这并不有益于实质问题的讨

论。况且，这种指责并不符合事实，单就拿《五八宣言》

来看，其中不仅论及“中国文化发展与民主建国”，也论

及“西方所应学习于东方之智慧者”，其中自然也谈及西

方文化发展所导致的种种问题，比如现在某些“大陆新儒

家”热衷谈论的宗教冲突和战争、民族国家的冲突、帝国

主义，等等。我相信“港台新儒家”和大陆的一些儒家学

者在做沟通和调适儒家与民主之关系时，他们绝非仅仅是

把西方民主政治视为一种完美政治来追求，他们认识到，

如果未能充分吸纳民主政治之优点甚或民主政治尚未真正

建立起来，就开始奢谈所谓超越民主政治，那只能是以超

越之名，行倒退之实。实际上，如果没有西方民主思想的

传入，蒋庆本人根本不可能凭空构想出“议会三院制”。

在笔者看来，蒋庆的“议会三院制”本身也是一种民主的

形式和类别，只不过这种民主并不如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么

好，甚至有违儒家的根本义理。

质言之，我们必须承认，儒家政治思想有其内在的缺

陷，这一缺陷只有与民主结盟方有克服之可能，儒家的一

些政治理念，比如最为根本的保民、养民、富民、教民之

民本理念，只有在民主政治中，方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

落实和保障。当然，正如儒家政治思想有其固有缺陷，民

主当然也有其固有缺陷，反民主论者常举苏格拉底被雅典

民主送上断头台，以及希特勒被民主选为执政者皆其显

例，但是，纵观古今中外之历史，君主制和极权主义所犯

下的滔天罪行则比比皆是。此外，笔者也承认，民主原则

运用于民族自决，这确实诱发了多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以

及战火连连，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对此确实应该高

度警惕。再者，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相配合的自由民主制

度，其最大的缺陷在于，他对内固然能保障国内人民的权

利，但一旦涉及对外，则往往表现出一副霸权的面孔。这

也是许多儒者及国人反感民主以及西方世界以民主说事的

一大理由。就此而言，儒家思想和传统中国的一些实践经

验，或许有可能提供不同的思想和解决方案。这也是中国

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儒学的理由之所在。

儒学复兴：一元还是多元

在谈及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关系时，蒋庆承认心性

儒学是“第一义谛之学”，政治儒学是“第二义谛之学”，

心性儒学更为根本，因为“心性儒学是实现‘政治儒学’

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能由心性儒学造就一代儒士君子，实

现‘政治儒学’的价值理想——建构体现‘王道三重合法

性’的中国式儒教宪政——根本不可能！道理很简单，只

有善人才可能建立善制……鉴于此，在‘政治儒学’的义

理系统确立后，提倡并弘扬心性儒学就成了儒家群体的第

一要务”[8]。寄希望于以心性儒学来培养一批儒士君子，

并通过他们这些善人来建立善制，这种想法仍不出传统儒

家政治思维之窠臼。不得不说，这太天真烂漫，犹俟河之

清。在谈及今日如何复兴儒学时，蒋庆主张“心性儒学”

与“政治儒学”并建，即复兴“心性儒学”以挺立国人的

道德生命，复兴“政治儒学”以建构国家的王道政制。按

照蒋庆的说法，“政治儒学”的义理确立后，弘扬心性儒

学乃是第一要务。

今日如何复兴儒学，儒学在今日如何发展，这是近些

年来学者热衷谈论的话题。刘悦笛先生在评论陆台“心性

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争论后，对中国儒学的前途有一

论定。刘悦笛认为李明辉和蒋庆有关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

的争论，分歧实际上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确实，李明辉

为之辩护的以牟宗三为中心的“港台新儒家”自是以心性

儒学为主，而就蒋庆认为“政治儒学”的义理确立之后

（显然，蒋认为他已经确立，就是“王道三重合法性”），

弘扬心性儒学乃是儒学复兴的第一要务而言，蒋庆期待建

立善制的起点又回到了心性儒学。刘悦笛显然并不认同这

一回到心性儒学的老路，而更欣赏梁漱溟的“以道德代宗

教”的理路，尤其是梁漱溟的情理合一的“理性”观。刘

悦笛私淑李泽厚先生，他认为李泽厚晚年的“情本体”就

是对梁的开拓与发展。因此，他对儒学发展前途的结论是：

“未来的中国儒学之路，先不考虑“政治儒学”的可能成

功与否，但就反思‘心性儒学’的未来可能性的话，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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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儒到现代新儒家的理路都难以走得通，而梁漱溟作为

‘最后一个儒家’却开启了一条可能之路，值得后人沿着

他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恐怕‘心性儒学’早已在西方形而

上学大势没落当中失去价值，而且全球价值也不能如此向

高处求，而应回到人类‘情理结构’本身：从现实出发，

是道始于情，从生存高境上，乃孔颜乐处，也就是人与宇

宙的和谐共振，这‘执两’（一始一终）‘用中’（度的把握）

才是儒家的‘普世智慧’！”[9]

笔者赞同刘悦笛有关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的大部

分评论，却难以苟同他认为似乎只有李泽厚的“情理结

构”说才应是未来儒学发展前途之所在，更难苟同他因西

方形而上学的没落而对心性儒学判下死刑。首先，这不是

因为李泽厚的“情理结构”不符合儒家基本义理，而是笔

者秉持一种多元儒学的发展思路，当然，多元也并不意味

着什么都行。随着儒学声势的壮大，以及那种污名化儒学

的声音愈来愈丧失市场，儒家“家族内部”的切磋和攻错

会愈来愈多，这种内部的相互切磋批评对于儒学的健康发

展至关重要。但我很不赞同那种不从具体义理讨论，一上

来就从总体上否定他者的廉价策略，某些“大陆新儒家”

从总体上否定“港台新儒家”误入歧途即为显例。我个人

当然不会认为蒋庆的“王道政治”误入歧途，而是带着欣

赏且充分肯定其构思，然后就其具体义理给予检讨。单就

被刘判了死刑的、为宋儒和港台新儒家所特别重视和发展

的“心性儒学”而言，我更不会认为它因西方形而上学的

没落而没有出路。如果我们回到“心性儒学”的源头活水

孟子那里，有关孟子的“四端之心”的观点，晚近以来西

方有关的实证科学和实验似乎愈来愈坐实了这一点。而

且，宋儒和港台新儒家对“心性儒学”的形上论证，自有

其固有之价值，如能有人继续此路，我相信仍自有其价

值。心性之学大概是儒家区别于西方思想和宗教的最具特

色的地方，因此也可能是儒家对世界思想文化最具突出贡

献之所在。

 学术的研究和思想的构造，端赖于每个研究者的兴

趣偏好、知识背景、人生体悟、社会境域、现实关怀等，

不同的研究者和思想家往往会因为以上种种因素的不同而

表现出不一样的致思路径，每一种尝试都值得尊重。在此

方面，郭齐勇师的“开放的新儒学”颇为中正平和，郭先

生主张今日重建儒学，必须主动与西方的各种思想学术和

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之学沟通、互动，避免极端，拒绝偏

执，与时俱进，而最后的落脚点则在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

文化进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

大也”，儒学欲成其大，亦必取乎此。

注释：

① 关于这类儒家学者，参见郭齐勇：《近年来中国大陆儒

学的新进展》，《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 年第 1

期，其中提到李泽厚、汤一介、张立文、牟钟鉴、陈来

等先生。

② 关于李明辉对儒家与民主的论说，参见李明辉：《阳明

学与民主政治》《性善说与民主政治》，收录于李明辉：《儒

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对此的详细考辨，参见陈乔见：《公私辨：历史衍化与

现代诠释》，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第

5 章。

④ 参见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我们对中国

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第九节

“中国文化之发展与民主建国”，收录于唐君毅：《说中华

民族之花果飘零》，台北三民书局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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